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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有一筆閒置之山坡地，某日颱風過後經暴雨沖刷露出大量廢棄物。主

管機關勘驗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以 A 函通知甲限

期於三個月內自行清除。請問：

甲不服 A 函而提起行政救濟，主張命其限期清除處理為行政罰。惟依

廢棄物品內容之客觀事證觀之，違規事實之發生早已逾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之三年裁處權時效，甲之主張有無理由？（15 分）

甲因屆期不為清除處理，主管機關遂代為清除、處理，並以 B 函向甲

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甲屆期未清償前述必要費用，主

管機關移送行政執行，行政執行機關以 C 函通知甲應於一個月清償完

畢或協商分期清償，否則屆時將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甲之土地。甲

不服 C 函，應如何提起行政救濟？（10 分）

附：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

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

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

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

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

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

擔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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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市政府為傳染病疫情防治需要，公告全市餐廳一律禁止內用，僅得外

帶，為期二個月。並表明此為對人之一般處分，公告中亦有法定救濟期

間之教示。請問：

乙業者認為甲市政府此一公告相對於其他縣市之作法過於嚴苛，影響

其生計，遂提起訴願。若在訴願機關審理時，公告期間已屆至，甲市

餐廳已恢復內用，此時訴願決定機關應如何審議此案？（10 分）

若在提起行政訴訟時，公告期間方屆至，甲市餐廳已恢復內用，此時

行政法院應如何審理此案？（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何者非屬不成文法源？

習慣法 司法院解釋 行政法一般原則 行政規則

2 關於市政府出租市有公車車廂廣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租程序應遵循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屬於私經濟行為之行政營利行為

若生履約爭議，應循訴願、行政訴訟之途徑解決之

屬於單純高權行政之類型

3 有關公法上權利義務繼受移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具一身專屬性之義務，無須法律上之移轉權限即可以公法法律行為移轉

公務員退休金請求權不得繼受移轉

單純財產給付請求權得為繼受移轉

納稅義務人死亡時，其生前欠稅，應由繼承人承繼

4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一級機關為因應突發、特殊或新興之重大事務，得設臨時性、

過渡性之機關，其組織以下列何者定之？

暫行組織規程 暫行組織細則 暫行組織規則 暫行組織辦法

5 關於行政機關管轄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此為管轄恆定原則

行政機關之組織與管轄權限必須以法律規定

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

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

6 下列何者非屬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對象？

軍人 檢察官

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

7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4 條之 1 關於公務人員公法上財產權請求權時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服務機關核准之加班費，因 2 年不行使而消滅

依法執行職務涉訟輔助之費用，因 2 年不行使而消滅

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應發給之慰問金，因 10 年不行使而消滅

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因 2 年不行使而消滅

8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下列何者非屬懲戒處分？

免除職務 停職 休職 減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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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關於復審、申訴再申訴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復審決定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

復審及再申訴係由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理

針對服務機關之行政處分得提起復審；針對服務機關之工作條件及管理措施得提起申訴及再申訴

不服復審決定，得提起行政訴訟；不服再申訴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10 關於法規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規命令得為人民信賴保護之信賴基礎

訂定法規命令前，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之情形外，應先進行預告程序

法規命令之發布、修正、廢止、停止或恢復適用，均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雖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但中央主管機關仍可委由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令

11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關於相對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該處分之事由，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處分之作成，適用法規錯誤

行政處分之理由與主旨顯有矛盾

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之變更

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12 依司法實務見解，已下達之解釋性行政規則未刊載於政府公報發布者，其效力為何？

無效 得撤銷 仍發生規範效力 尚未發生規範效力

13 依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法規命令經訂定後，行政機關僅上網公告，而未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其效力為何？

無效 得撤銷 仍發生效力 尚未發生效力

14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須符合一定條件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之？

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

人民之給付應與國家財政收支成比例

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

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15 下列何種行政行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食品衛生管理之主管機關就違反食品衛生法令之物品予以銷毀

道路主管機關將遮掩號誌之路樹枝幹予以砍伐

教育部公告大專院校校務統計資料

行政機關撤銷溢發補助款後，告知相對人應於 30 日內返還溢領款項

16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罰法中裁罰性不利益處分？

限制某工廠之營運 廢止某公司之營業登記

限期改善違法行為 公布違反義務者之姓名

17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執行分署查封甲所有價值新臺幣 3,000 萬元之建物，甲不服該執行方法時，得聲明異議

乙雖懷孕 7 個月，但身心健康良好，於行政執行程序中，仍得予以管收

丙持刀自殺，警察為避免其發生不幸，得將其管束

行政執行分署對執行債務人丁處以怠金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先以書面限期該執行債務人

履行後，始得為之

18 關於具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係指除處分相對人外，同時對第三人發生法律效果

訴訟上的鄰人訴訟即為適例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影響開發案在地居民權益即屬之

第三人因非處分相對人，尚無權要求參與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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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行政文書送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乃一般送達、補充送達或留置送達均無法完成送達時之輔助、

替代手段

行政程序法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

一般送達、補充送達、留置送達或寄存送達，均以使應受送達人確實知悉應受送達文書為發生

送達效力之要件

相關機關對行政文書送達之程序規範應如何制定，在合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下，自得裁

量決定之，而屬立法形成之範疇

20 甲旅行社收到機場公司依機場服務費收費辦法作成之機場服務費繳款書，而機場公司受主管機關

委託而得以行使權限。若甲旅行社對於該繳款書之適法性有疑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旅行社應向主管機關提起訴願 甲旅行社所應提起之訴願類型應為課予義務訴願

系爭繳款書應為觀念通知，非行政處分 逾繳款書期限後所為催繳通知，僅屬觀念通知

21 有關行政訴訟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交通違規裁罰處分，應先經訴願程序，始得提起行政訴訟

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該處分為違法之訴訟

提起一般給付訴訟，應先經訴願程序，始得提起行政訴訟

提起行政訴訟，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 3 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人民權利救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私立大學對於學生所為非屬退學性質之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之基本權利時，學生得依法提

起相應之行政爭訟

公立國中學生不服學校基於教育目的對其所為之公權力措施，縱屬顯然輕微之干預，仍得依法

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

各級學校及其教師對學生所為之教育或管理措施享有專業判斷餘地，法院及其他行政爭訟機關

應予以較高之尊重

公務人員不服服務機關之管理措施者，得於循申訴、再申訴程序未果後，則按相關措施之性質，

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23 行政訴訟法關於收容聲請事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法院審理收容異議、聲請續予收容、聲請延長收容及聲請停止收容等四類事件

收容聲請事件不適用以原就被原則，專屬由受收容人當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

暫予收容處分期間屆滿前，如收容原因消滅，受收容人得向法院聲請停止收容

對收容聲請事件之裁定不服，得於裁定送達後 5 日內向管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抗告

24 下列何者不構成國家補償？

警察追捕人犯，意外傷及無辜民眾

主管機關禁止屋主封閉騎樓擺攤營業

主管機關禁止私有既成道路用地圍籬阻礙交通

主管機關限制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興建個人住宅

25 關於國家賠償之請求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賠償義務機關於接獲人民賠償請求時，應即進行協議程序

國家賠償之請求得以言詞提出

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並得作為執行名義對賠償義務機關強制執行

國家賠償之請求權，自損害發生起，逾 5 年不行使而消滅


